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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新城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

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

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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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 

还本付息 

方式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8 新控 05 143896.SH 2018-10-29 2022-10-29 216,000.00 5.90 

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9 新城 01 155268.SH 2019-03-20 2023-03-20 110,000.00 5.05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9 新城 02 155269.SH 2019-03-20 2024-03-20 100,000.00 5.90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 新控 01 163239.SH 2020-03-09 2023-03-09 60,000.00 5.10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0 新控 03 163627.SH 2020-09-01 2024-09-01 50,000.00 5.70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0 新控 04 163628.SH 2020-09-01 2025-09-01 100,000.00 5.90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上述债券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

款、可交换条款等特殊条款的，报告

期内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适用） 

18 新控 05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为 5.90%，投资者回售金

额 181,799.00 万元，转售金额 181,799.00 万元； 

19 新城 01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19 新城 02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20 新控 01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20 新控 03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20 新控 04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二、 重大事项 

2021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发布了《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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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受理机构名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诉讼所在地：江苏省苏州市 

2、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支金高 

2）被告一：苏州新城创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新城”） 

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苏街道 111 号 421 室 

法定代表人：唐云龙 

3）被告二：苏州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碧桂园”） 

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东长路 88 号 G2 幢 1501 室 

法定代表人：林强（原法定代表人：杨文杰） 

4）被告三：沈银龙 

5）被告四：陆志文 

6）被告五：王雁平 

7）第三人：朱磊 

8）第三人：平梅军 

3、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4、案件进展：本案经二审发回重审，目前已一审判决 

（二）本次重大诉讼的诉讼请求及答辩事由 

1、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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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确认被告一苏州新城与被告三沈银龙、被告四陆志文、被告五王雁

平签订的关于“苏州金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世纪”）的

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2）请求确认被告一苏州新城与被告二苏州碧桂园签订的关于“苏州金世纪”

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3）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本案诉讼主体的基本情况 

原告支金高系苏州金世纪历史股东，曾持有苏州金世纪 100%股权。2014 年

7 月 1 日，支金高将其持有苏州金世纪 3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三沈银龙，将其持

有苏州金世纪 29%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四陆志文，将其持有苏州金世纪 31%的股

权转让给第三人朱磊。2014 年 7 月 21 日，支金高将其持有苏州金世纪 10%的股

权转让给第三人平梅军。2014 年 8 月 27 日，第三人平梅军将其持有苏州金世纪

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五王雁平。2014 年 10 月 20 日，第三人朱磊将其持有苏州

金世纪 31%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三沈银龙。至此，被告三沈银龙持有苏州金世纪 61%

的股权，被告四陆志文持有苏州金世纪 29%的股权，被告五王雁平持有苏州金世

纪 10%的股权，被告三、四、五系经工商登记的苏州金世纪合法股东。被告一苏

州新城以合同价款 101,571.39 万元受让苏州金世纪 100%股权及债权。在从被告

三、四、五处受让苏州金世纪 100%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后，被告

一苏州新城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将苏州金世纪 5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二苏州碧

桂园并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3、本案的答辩理由 

1）在苏州金世纪完整的工商档案中，根据其中《股权交割证明》等材料（原

告先后与朱磊、陆志文、沈银龙、平梅军签署）中载明的“受让方已向出让方支

付全部股权对价，出让方不再享有出让部分股权相应的股东权利”显示：沈银龙、

陆志文、王雁平取得股权时已经实际支付对价且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原告支

金高已不再享有苏州金世纪的任何权利。沈银龙、陆志文、王雁平系苏州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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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股东，合法持有苏州金世纪 100%股权达 2 年之久，有权处置其名下股权。 

2）在《股权交割证明》、《其他股东同意转股的声明》等书面材料中沈银龙、

陆志文、王雁平均多次确认“三股东转让的全部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

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 

3）苏州新城并不知情原告与被告三、四、五之间是否真实存在股权回购关

系，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与动机。原告提供的证据明显无法证明其主张的苏州

新城与被告三、四、五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 

4）苏州新城在受让苏州金世纪 100%股权后，已经按约支付了合同价款。沈

银龙、陆志文、王雁平与苏州新城就苏州金世纪 100%股权转让所签署的股权转

让合同以及苏州新城与苏州碧桂园就苏州金世纪 50%股权转让所签署的股权转

让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

效。 

（三）一审判决情况 

1、确认被告苏州新城与被告沈银龙签订的落款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8 日的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2、确认被告苏州新城与被告陆志文签订的落款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8 日的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3、确认被告苏州新城与被告王雁平签订的落款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8 日的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4、确认被告苏州新城与被告苏州碧桂园签订的落款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18

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5、案件受理费 8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各被告承担。 

公司因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判决结果，将在上诉期内依法向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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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公司将提起上诉，本案的诉讼结果及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18 新控 05、19 新城 01、19 新城 02、20 新控 01、20 新

控 03、20 新控 04 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

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